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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解锁股票数量：6,082,860 股。
本次解锁股票上市流通时间：2020 年 5 月 20 日。
一、本次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程序
1、2017 年 9 月 12 日，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顾家家居”、“公司”）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 > 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
见。

2、2017 年 9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2017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的议案》、《关于核查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 的议案》。

3、2017 年 9 月 13 日至 2017 年 9 月 22 日， 公司对本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姓
名和职务在公司官方网站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激励计划
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17 年 9 月 22 日，公司监事会发表了《监事会关于公
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的说明》。

4、2017 年 9 月 28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2017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并披露了《关于公司 2017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17 年 9 月 28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
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
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6、2017 年 11 月 13 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
理完成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 15,641,000
股，公司股本总额增加至为 428,141,000 股。

7、2018 年 4 月 25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8、2018 年 8 月 23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
完成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回购注销工作，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股份 250,000
股，公司股本总额减少至 427,891,000 股。

9、2018 年 9 月 27 日，根据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召开
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
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
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0、2018 年 10 月 29 日，根据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召
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
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
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1、2018 年 11 月 8 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
理完成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 2,800,000
股，公司股本总额增加至为 430,691,000 股。

12、2018 年 12 月 26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
理完成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回购注销工作，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股份 475,000
股，公司股本总额减少至 430,216,000 股。

13、2019 年 1 月 14 日，根据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召开
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
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
就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4、2019 年 4 月 9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
完成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回购注销工作，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股份 129,000
股，公司股本总额相应减少 129,000 股。

15、2019 年 4 月 18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董事会认
为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限售期所涉限制性股票
的解除限售条件已全部成就，根据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
按照《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为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 89
名激励对象所持共计 444.48 万股限制性股票办理解除限售相关手续。

16、2019 年 5 月 7 日， 首次授予的 89 名激励对象所持共计 444.48 万股限制性
股票上市流通。

17、2019 年 7 月 15 日，根据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召开
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
整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议案发
表了独立意见，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8、2019 年 9 月 30 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
理完成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回购注销工作，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股份 315,840
股，公司股本总额相应减少 315,840 股。

19、2019 年 11 月 11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
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和《关于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同意将 8
名已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未解除限售的 185,500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
销； 同意为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 376 名激励对象所持共计 1,111,320 股限制性股票
办理解除限售相关手续。

20、2019 年 11 月 19 日，预留授予的 376 名激励对象所持共计计 1,111,320 股限
制性股票上市流通。

21、2020 年 3 月 24 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
理完成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回购注销工作，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股份 185,500
股，公司股本总额相应减少 185,500 股。

22、2020 年 4 月 22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
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和《关于 2017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同意将 14
名已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未解除限售的 69,580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
销； 同意为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 82 名激励对象所持共计 6,082,860 股限制性股票
办理解除限售相关手续。

二、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
件成就的说明

根据《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为自首次授予的股份登记完成之日起 27 个月后
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的股份登记完成之日 39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
日止，解除限售比例为 30%。 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日为 2017
年 9 月 28 日，完成登记日为 2017 年 11 月 13 日。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监管要求，截至 2020 年 2 月 13 日，公司首次授
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限售期已届满。根据《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
满足，决定对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实施第二期解除限售。 具体情况如下：

解除限售条件 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情况说明
1、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
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
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议报告；

（3）上市后最近 36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
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 满足解除限售条
件。

2、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 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

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

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4）具
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6）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 满足解除限
售条件。

3、公司层面业绩考核：
(1)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业绩考

核目标为：以 2016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19 年营业收入增
长率达到 73%；以 2016 年净利润为基数，2019 年净利润增
长率达到 52%。

(2)当期解除限售系数 =0.5×??/0.44+0.5×??/0.32
(3)X为考核年度的实际营业收入增长率，Y 为实际净

利润增长率。
(4)当期解除限售系数(K)<1，则解除限售比例 =0%;当

期解除限售系数(K)≥1，则解除限售比例 = 当年可解除限
售数量×100%。

公司业绩成就情况：
（1）2019 年度， 公司的营业收入为

1,109,359.31万元。与 2016年的营业收入
479,453.50万元相比，增长率为 131.38%。

（2）2019 年度，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 116,116.24 万元。 与
2016 年的净利润 57,505.15 万元相比，增
长率为 101.92%。

因此， 首次授予部分第二期解除限
售系数为 3.09＞1，可解除限售比例 = 当
年可解除限售数量×100%。

4、激励对象个人及组织层面绩效考核
激励对象当年可实际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与

个人绩效考核结果挂钩，具体如下：

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标准系数×个人当年
计划解除限售额度。

个人层面绩效达标情况：
2019 年，82 名激励对象绩效考核结

果均为“合格”及以上，满足解除限售条
件。

综上所述，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
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 根据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同意按照《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为
符合条件的 82 名激励对象办理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期解除限售的相关事宜。

三、本次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及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数量
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对象为 96 人， 其中 14 人因离职

已办理完成回购注销手续，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人数为 82 人，可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6,082,860 股，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 601,628,476 股的 1.01%。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

(万股)

本期可解除限
售限制性股票

的数量
（万股）

本期解除限售
数量占已获授
限制性股票比

例
1 李东来 总裁、董事 576.66 172.998 30%
2 吴汉 副总裁 98.00 29.40 30%
3 李云海 副总裁 88.20 26.46 30%
4 刘春新 副总裁、财务负责人 80.50 24.15 30%
5 刘宏 副总裁 53.20 15.96 30%
6 廖强 副总裁 65.80 19.74 30%
7 欧亚非 副总裁 7.28 2.184 30%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75人） 1,057.98 317.394 30%

合计 2,027.62 608.286 30%

四、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2020 年 5 月 20 日。
（二）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数量：6,082,860 股。
（三）董事、监事和高管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

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
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 6
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 6 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
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在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
了变化， 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
相关规定。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类别 本次变动前（股） 本次变动数（股） 本次变动后（股）

有限售条件股份 16,786,420 -6,082,860 10,703,560

无限售条件股份 584,842,056 +6,082,860 590,924,916

总计 601,628,476 0 601,628,476

五、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律师认为：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顾家家居本次解除限售条件已满足，且已

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及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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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5 月 13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东宁路 599-1 顾家大厦一楼会

议中心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91,695,439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82.945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

议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召开，并由公司董事长顾江生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5 人，出席 2 人，其中顾海龙先生、冯晓女士、何美云女士因公

出差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1 人，其中褚礼军先生、陈君先生因公出差未能出

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陈邦灯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股

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1,692,639 99.9994 2,800 0.0006 0 0.0000

2、议案名称：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1,692,639 99.9994 2,800 0.0006 0 0.0000

3、议案名称：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1,692,639 99.9994 2,800 0.0006 0 0.0000

4、议案名称：2020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9,730,195 99.6003 1,965,244 0.3997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1,692,639 99.9994 2,800 0.0006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和贷款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1,503,639 99.9610 191,800 0.039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孙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9,730,195 99.6003 1,965,244 0.3997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0,603,593 99.7779 1,091,846 0.2221 0 0.0000

9、议案名称：201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1,692,639 99.9994 2,800 0.0006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1,692,639 99.9994 2,800 0.0006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1,615,819 99.9838 79,620 0.0162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及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652,039 99.9924 2,800 0.0076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5 关于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
议案 22,083,939 99.9873 2,800 0.0127 0 0.0000

8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 20,994,893 95.0566 1,091,846 4.9434 0 0.0000

9 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22,083,939 99.9873 2,800 0.0127 0 0.0000

10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
的议案 22,083,939 99.9873 2,800 0.0127 0 0.0000

11 关于续聘 2020 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22,007,119 99.6395 79,620 0.3605 0 0.0000

12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执行及 2020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22,083,939 99.9873 2,800 0.0127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12，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顾家集团有限公司和

TB� Home� Limited 为关联股东所持合计股份 455,040,600 股， 已进行了相关回避表
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王锦秀、朱爽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13 日

证券代码：603816 证券简称：顾家家居 公告编号：2020-044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第二期解锁暨上市的公告

考评结果 S≥80 80＞S≥60 S＜60
评价标准 良好（A） 合格（B） 不合格（C）
标准系数 1.0 0.9 0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解锁股票数量：88.1762 万股
本次解锁股票上市流通时间：2020 年 5 月 19 日
一、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股权激励计划方案及履行的程序
1.2018 年 01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8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及其
他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金毅就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本次激励
计划相关议案向全体股东征集了投票权，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江苏世
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的法律意见书》。

2.2018 年 01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 018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囊榘浮贰?

3. 公司于 2018 年 02 月 05 日通过公司 OA 对上述激励对象的姓名与职务予以
公示，公示期自 2018 年 02 月 05 日起至 2018 年 02 月 22 日止。 截至公示期满，公司
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对首次激励对象提出的任何异议。 2018 年 02 月 22 日，公司监事
会发表了《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4.2018 年 02 月 06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取
消 < 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 > 的议案》、《关于取消 <
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修订稿 >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8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修订稿 > 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7 年年度
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议案》，本次修订不涉及激励对象的调整。 公司独立董事
对调整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金毅就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的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全体股东征集了投票权，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
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5.2018 年 02 月 06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修订稿 >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修订稿 > 的议案》。

6.2018 年 03 月 02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修订稿 >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修订稿 >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并于同日披露
了《关于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
告》。

7.根据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于 2018 年 04 月 16 日召开第三
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审议了《关于调整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名单及限制性股票价格和数量的议案》、《关于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调整后， 将本次公司授予的首次激励对象人数由 113 人变更为 100
人，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价格由 14.20 元 / 股调整为
10.81 元 / 股，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数由 264.55 万股调
整为 242.97 万股；其中，首次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数由 211.64 万股调整为 190.06
万股，预留部分 40.70 万股调整为 52.91 万股。 缴款认购期间，由于激励对象毛俊峰
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放弃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合计 2.47 万股，因此，本次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由 100 人调整为 99 人，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数
由 242.97 万股调整为 240.50 万股；其中，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数由 190.06 万
股调整为 187.59 万股，预留部分为 52.91 万股。

8.2018 年 4 月 27 日，公司完成了 2018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登
记工作，并于 2018 年 5 月 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关于 2018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结果的公告》。

9.2019 年 2 月 28 日，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的议案》。 董事会确定本次预留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2019 年 2 月 28 日，以 12.64 元 / 股的价格向 50 名
激励对象授予 49.70 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公司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
意见书。授予日后，原激励对象徐春夏、杨毅、卞小伟、詹大柱 4� 人因个人原因自愿
放弃参与本次激励计划，放弃授予限制性股票为 2.3 万股。 本次激励计划预留部分
限制性股票授予日期 2019 年 02 月 28 日， 自愿放弃参与本次激励计划人员为 4
人，放弃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合计 2.3 万股。 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对
象为 46 人，本次授予价格为 12.64 元 / 股，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共 47.40 万股。

10.2019 年 4 月 25 日， 公司完成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预留部分授予
登记工作， 向 46 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47.4 万股， 公司总股本由
552,425,900 股增加至 552,899,900 股， 详情参见公司 2018 年 4 月 29 日于指定媒体
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9-039)。

11.2019 年 4 月 25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及《关于
回购并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条件已满足，对 83 名激励对象按照绩效考核结
果对应的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解除限售， 本次共计解锁 65.169 万股。 2019
年 4 月 29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关于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期解锁暨上市公告》， 上述股份已于 2019 年 5 月 9 日上市流
通。

12.根据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2019 年 4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对 16 名离
职激励对象获授的共计 21.45 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并回购注销因 2018
年度个人绩效考核原因未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1.287 万股。以上两部分合
计 22.737 万股。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对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上披
露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并于同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披露了《健友股份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债权人
通知公告》。

13.公司已于 2019 年 6 月 14 日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递交
了回购注销申请，并于 2019 年 6 月 26 日完成上述股份的注销登记。 具体内容请详
见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上披露的《股权激励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14.2020 年 4 月 28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次及
预留授予部分第一次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监事会对解除限售激励对象的主体资
格、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
司 121 名激励对象解除限售资格合法有限， 满足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解锁条件。

（二）历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授予批次 授予日期 授予价格
（元 /股）

授予股票数量
（万股）

授予对象
人数(人）

授予后股票剩余
数量（万股）

首次 2018/4/17 10.81 190.06注 1 100注 1 52.91

预留 2019/2/28 12.64 49.7注 2 50注 2 5.51注 3

注 1：在公司确定授予日后的资金缴纳、股份登记过程中，1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
原因自愿放弃全部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2.47 万股。 因此， 公司首次授予实际向
99 名激励对象授予 187.59� 万股限制性股票。

注 2：在公司确定授予日后的资金缴纳、股份登记过程中，4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
原因自愿放弃全部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2.3 万股。 因此，公司首次授予实际向 46
名激励对象授予 47.4 万股限制性股票。

注 3：公司预留部份余下未授予的 5.51 万股限制性股票将不再授予。
（三）历次限制性股票解锁情况

解锁批次 解锁日期 解锁 数 量
（万股）

剩余未股票
数量（万股）

取消解锁股票数量及原
因

因分红送转导致解
锁股票数量变化

首次授予部分
第一次解锁 2019/5/9 65.1690 9.8670

激励对象离职原因取消
解锁 8.58万股；

2018 年度绩效考核
原因取消解锁 1.287 万
股。

/

二、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
（一）根据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首次授予部分第二次

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次解锁条件已达成，具体情况如下：
解锁条件 成就情况
（一）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
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
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 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 程、公开承诺进
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
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 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

选；
3、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 会及其派出机

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
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三）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1.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以 2017 年公司业绩为基数，

2019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60%�。
2.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以 2017 年公司业绩为基数，

2019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60%�。

公司 2019年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为 587,364,048.6 元，较
2017 年 305,602,832.04 元增
长 92.2%， 满足解除限售条
件。

（四）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标准系数×个人 当年计

划解除限售额度。
1.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系数对应上一年度绩效考核结果

如下：

2.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系数对应上一年度绩效考核结果
如下：

激励对象按照绩效考核结果对应的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 售额度
来解除限售，未能解除限售部分由公司回购注销。

1. 首次授予部分除离职的 4
名激励对象不符合解锁条
件，其余 79 名激励对象 2019
年度的个人考核均在合格以
上， 满足解锁条件， 拟解锁
59.5599 万股，10 名激励对象
因 2019年绩效考核原因未能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2.6490 万股将由公司回购注
销。

2. 预留授予部分除离职
的 4 名激励对象不符合解锁
条件， 其余 42 名激励对象
2019 年度的个人考核均在合
格以上，满足解锁条件，拟解
锁 28.6163 万股，2 名激励对
象因 2019年绩效考核原因未
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
计 0.2437 万股将由公司回购
注销。

综上所述， 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部分第二次及预留授
予部分第一次解锁条件已成就，除离职的 8 名激励对象不符合解锁条件，其余 121
名激励对象 2019 年度的个人考核均在合格以上，满足解锁条件。 拟根据《激励计
划》的规定为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限制性股票解锁的相关事宜。

三、激励对象股票解锁情况
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对象剩余 83 人，其中 4 人因离职尚

需办理回购注销手续，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人数为 79 人；预留授予对象 46
人，其中 4 人因离职尚需办理回购注销手续，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人数为 42
人， 合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88.1762 万股， 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
718,474,289 股的 0.1227%。

序号 姓名 职务 已获授予限制性股
票数量

本次可解锁限制性
股票数量

本次解锁数量占已获
授予限制性股票比例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首次授予 吴桂萍 副总经理 46,020 15,210 33.05%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46,020 15,210 33.05%
二、其他激励对象

首次授予 1,798,918 580,389 32.26%
预留授予 574,763 286,163 49.79%

其他激励对象小计 2,373,681 866,552 36.51%
合 计 2,419,701 881,762 36.44%

注 1：2019 年 7 月公司权益分派实行了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每 10 股转增 3 股，
上述比例数为调整后实际获授股数。

注 2：上述已获授数已剔除不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
等因素。

四、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2020 年 5 月 19 日
（二）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数量：88.1762 万股
（三）董事、监事和高管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

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
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 6�
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 6� 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
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在本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 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
化， 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公司
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347,641,814 -881,762 346,760,052

无限售条件股份 370,832,475 881,762 371,714,237

总计 718,474,289 0 718,474,289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认为： 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

分第二次解锁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次解锁条件已经满足且本次解锁已取得现阶段
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公司本次回购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激励计划（草案）< 修订稿 >》的规定。 截至本法律意见
书出具日， 除尚需就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相应解锁期解锁事宜履行必
要的信息披露义务，并根据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办理因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所引致的公司注册资本减少履行减资、 股份注销登记以及公司章程修订等相关法
定程序外，公司已履行本次回购事项现阶段应当履行的程序。

六、备查文件
（一）健友股份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二）健友股份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三）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四）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解锁事项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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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第二次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次解锁暨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新疆东方环宇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3 日召

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追
加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的议案》，公司拟在原有 3 亿元自有资
金现金管理额度基础上追加 2 亿元自有资金现金管理额度， 用于购买金融机构发
行或定制的低风险理财产品，并提请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组织实施、行使决策权
并签署相关文件等事宜。 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6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公司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 亿
元（含收益）自有资金购买金融机构发行或定制的低风险理财产品，并提请董事会
授权公司管理层组织实施、行使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文件等事宜。

为进一步提高闲置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获取较好的投
资回报， 公司拟在原有 3 亿元自有资金现金管理额度基础上追加 2 亿元自有资金
现金管理额度， 追加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期限为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审议之日起一年。 追加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
如下：

一、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概述
（一）投资目的
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和股东回报，在确保不影响公司主营

业务正常开展，保证运营资金需求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自有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二）投资品种
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为金融机构的低风险理财产品， 具体种类由公司管理层

按照流动性高、收益好、风险较低的原则根据具体情况择优确定。 单项理财产品期
限不超过 12 个月。

（三）投资额度及期限
公司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含收益）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期限自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之日起
一年。

（四）资金来源
本次公司拟进行现金管理的资金来源为公司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 不影响公

司正常经营，不构成关联交易。
（五）实施方式
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上述投资种类及额度的范围内组织实施、 行使决策权并签

署相关文件等事宜。具体事项由财务总监和财务部进行实施操作。授权期限自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之日起一年。

二、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在进行现金管理投资品种选择时以保证资金安全和流动性为前提， 但投
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投资风险。 针对投资风险，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采取措
施，有效防范投资风险，确保资金安全。 主要采取措施如下：

1、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
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财务部对投资产品购买操作实行授权管理，并建立台账对理财产品进
行管理，建立健全会计账目，做好资金使用的账务核算工作；定期向董事会汇报有
关理财产品投资本金及收益状况。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
业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理财产品投
资的相关进展及损益情况进行披露。

三、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公司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健全相关投资的审批和执行

程序，确保投资事宜的有效开展和规范运行，确保资金安全。 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并确保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正常开展以及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

四、审议程序及专项意见说明
（一）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3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追加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的议
案》，公司拟在原有 3 亿元自有资金现金管理额度基础上追加 2 亿元自有资金现金
管理额度，用于购买金融机构发行或定制的低风险理财产品，并提请董事会授权公
司管理层组织实施、行使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文件等事宜。 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在保证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及子公司本次使

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增加公司的投资收益
和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追加 2 亿元自有资金现金管理额度
进行现金管理。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在保证正常日常经营的资金需求，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公司本次

追加 2 亿元自有资金现金管理额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
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现金资产收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关于上述议案的审
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上述议案。

特此公告。
新疆东方环宇燃气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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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东方环宇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追加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额度的公告

等级 考评结果 标准系数 涉及人数
非常优秀 90分以上（含） 1 69
优秀 80分（含）-90分 0.75 9
良好 70分（含）-80分 0.5 1
合格 60分（含）-70分 0.25 0
不合格 60分以下 0 0
合计 / / 79

等级 考评结果 标准系数 涉及人数
非常优秀 90分以上（含） 1 40
优秀 80分（含）-90分 0.75 1
良好 70分（含）-80分 0.5 1
合格 60分（含）-70分 0.25 0

不合格 60分以下 0 0
合 计 / / 42


